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第十七條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

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但其工作環境、工

作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不在此限。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或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

事勞動之人員，應接受前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

事業單位之勞工上網學習，取得認證時數後，得採認為一般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數。但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其時數至多採認二小時。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工作者，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從事作

業前，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十一條之二規定，經營造作

業安全訓練合格者，得免接受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第十八條  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

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一、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三、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及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 

四、勞工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五、施工安全評估人員及製程安全評估人員。 

六、高壓氣體作業主管、營造作業主管及有害作業主管。 

七、具有危險性之機械及設備操作人員。 

八、特殊作業人員。 

九、急救人員。 

十、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 



十一、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成員。 

十二、下列作業之人員： 

（一）營造作業。 

（二）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 

（三）起重機具吊掛搭乘設備作業。 

（四）缺氧作業。 

（五）局限空間作業。 

（六）氧乙炔熔接裝置作業。 

（七）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作業。 

十三、前述各款以外之一般勞工。 

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或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

事勞動之人員，亦應接受前項第十二款或第十三款規定人員之

一般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雇主或其代理人依第三條或第四條規定擔任各該業務主管

者，應接受第一項第一款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第二十條  安全衛生之教育訓練，得由下列單位（以下簡稱訓練單位）

辦理： 

一、勞工主管機關、衛生主管機關、勞動檢查機構或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二、依法設立之非營利法人。 

三、依法組織之雇主團體。 

四、依法組織之勞工團體。 

五、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醫院評鑑合格者或大專校院設

有醫、護科系者。 

六、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急救訓練

單位。 

七、大專校院設有安全衛生相關科系所或訓練種類相關科

系所者。 

八、事業單位。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者。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訓練單位對外招生辦理教育訓練

（以下簡稱對外招訓），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並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可： 

一、依法設立職業訓練機構，並與其設立目的相符。 

二、推廣安全衛生之績效良好。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訓練單位對外招訓，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受前項認可規定之限制： 

一、雇主團體、勞工團體對所屬會員辦理之非經常性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辦理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第一項第八款之訓練單位，以辦理其勞工或相關承攬事業

間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為限。 

中央主管機關所屬機關（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捐助成立之

財團法人辦理第三條至第十六條、第十八條之教育訓練，應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

六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第一項之規定辦理。 

第四十條  訓練單位有前二條之情形，屆期未改正或情節重大者，由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撤銷或廢止其認可，或定期

停止其訓練業務之一部或全部。 

前項訓練單位相關人員涉及刑責者，應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不具訓練單位資格之團體，經查證確有假冒訓練單位名義，

辦理本規則所定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情事者，除移請原許可之

主管機關依規定處理外，其相關人員涉及刑責者，並移送司法

機關偵辦。 

經撤銷或廢止認可之訓練單位，於撤銷或廢止後三年內，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不予認可： 

一、以同一名稱或於同一地點申請認可。 

二、其負責人以不同申請單位之負責人申請認可。 



第四十二條之四  事業單位以數位方式經營商品交易或運送，且交付

無僱傭關係之個人親自履行外送作業時，對於新加入者，

應使其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至少一小時，課程內容

如下： 

一、危害辨識及預防。 

二、安全衛生防護裝備使用。 

三、緊急事故應變處理。 

事業單位對親自履行外送作業之個人，每年亦應依

前項規定之時數及課程內容，辦理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

練。 

前二項之講師，應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資格，

或從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工作三年以上。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訓練，以數位方式辦理者，其課

程內容應由事業單位具前項講師資格之人員審查後，並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第四十三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七日修正發布之第三條附

表一、第四條附表二、第五條附表三、第十三條附表十一、

第十六條附表十三，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及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六款、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二款、第二十條第三項、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七條附表十四自發布後一年施

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九月四日修正發布之條文，

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之條

文，除第三條附表一、第四條附表二、第五條附表三自一百

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